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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20 年 7 月 28 日，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

国高科”）收到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方正集团”）出具的

《关于承诺履行事项的说明函》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

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相

关规定和要求，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

日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齐

子鑫先生、胡滨先生、丛建华先生、武绍霞女士已回避表决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初始承诺情况 

公司控股股东方正集团在公司 2011年 2 月 26日披露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中做出承诺：“方正集团将在未来 12个月内，对内部资产进行整合，待相关

条件成熟时，择机将内部优质资产注入，尽快促成上市公司主业调整和变化，做

大做强上市公司。” 

（二）承诺延期情况 

2017 年 8月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方正集团《关于股东承诺履行的说明函》，

并于 2017 年 8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、2017年 9月 18日召开

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》。

延期后承诺为：“方正集团将尽快完成业务梳理及资产整合，积极推进股东承诺

的履行，自本承诺延期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，方正集团将在三年内另

行选择优质资产注入，做大做强上市公司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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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豁免履行承诺的说明 

2020年 7月 28日，公司收到方正集团出具的《关于承诺履行事项的说明函》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目前，因方正集团进入重整程序，且中国高科主营业务调整，方正集团旗

下无契合该业务的资产可供注入，拟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诺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方正集团进入重整，无法履行资产注入承诺 

根据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，2020年 2月 19日，北京市第一

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市一中院”）以（2020）京 01 破申 42 号《民事

裁定书》裁定方正集团进入重整程序，根据（2020）京 01 破 13 号《决定书》，

由人民银行、教育部、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和北京市有关职能部门等组成的方正集

团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根据方正集团管理人公告，2020年 4月 30日，方正集团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，表决通过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管理方案》”）。根据《管理方案》的规定，方正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后，

由管理人负责管理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，同时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一条及

六十九条的规定，方正集团履行资产注入承诺，属财产处分、变价行为，需经债

权人会议决议。 

方正集团债权人众多，债务类型复杂，当前受疫情影响，债权人会议召集工

作面临重大挑战。此外，方正集团未清偿债务规模巨大，债权人在未获清偿之前，

决议通过该等关联财产处分行为的难度极高。因此无论从决策程序上，还是从实

际履行角度方正集团已无法完成将优质资产注入中国高科的承诺。 

（二）业务协同角度无法助力中国高科发展 

2015 年 8 月，中国高科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

教育产业战略转型的议案》，选择以职业教育领域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营业务方向。

目前中国高科已完成主业的调整和变化，成为一家以职业教育为主要经营内容，

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专业为主的泛 IT 领域高等教育产教融合业务，和以

医学教育为主要方向的在线职业教育业务的企业。方正集团暂无契合中国高科战

略方向的标的资产可供注入，如贸然选择与中国高科主业无关的资产注入，不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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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通过资产注入形成与现有主业的良好协同，进而提升上市公司聚焦主营业务

的能力、做大做强上市公司，反而会挤占中国高科资金，分流主营业务资源，继

而影响既有业务的发展。 

（三）方正集团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诺 

2011 年方正集团成为中国高科第一大股东时，曾做出有关“待相关条件成

熟时，择机将内部优质资产注入，做大做强上市公司”的承诺。多年来方正集团

一直致力于履行该等承诺，并曾尝试将方正集团持有的信托公司股权注入中国高

科，但受限于客观政策变化，该承诺一直无法完成。现方正集团进入重整程序，

且旗下并无与中国高科主业契合的资产，因此，从保障方正集团债权人之合法权

益的角度，也为避免对中国高科产业发展造成额外负担，现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

诺，并拟提请中国高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承诺豁免事项。” 

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在审议时需回避表决。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查了董事会提供的《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

行承诺事项的议案》及有关资料，认为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

申请的豁免履行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我们同意将《关于豁免控

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公司豁免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承诺事项，符合中国证监

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

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豁免控股股

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

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

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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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于 2020年 7月 31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》。监事会认为，本次公司豁免控股股

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承诺事项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

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

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
五、本次豁免承诺履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方正集团豁免承诺履行事项是基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，并考虑了该事项

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

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31 日    


